
社團法人台灣雲端計算學會 
開會通知單 

聯絡人：蘇香瑾小姐 
電  話：07-5252000#4335 
E-mail:ccrc@mail.nsysu.edu.tw 

受 文 者：如正、副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6 日 
發文字號：雲字第 10506001 號 
附    件：會議議程、交通資訊 

 

開會事由：召開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開會時間：民國 105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 12:00~15:00  

開會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系館 3 樓 309 會議室 

地  址：1061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主持人：李宗南理事長 

出席者： 

一、 理事長：國立中山大學資工系李宗南教授 

二、 常務理事、理事：國立清華大學資工系鍾葉青教授、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校長張瑞雄教授、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主任謝錫
堃教授、中華大學資工系許慶賢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楊
竹星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資工系彭勝龍教授、東海大學資工系
楊朝棟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金仲達教授、國立宜蘭大學校長趙
涵捷教授、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張西亞研究員、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資工系賴冠州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資工系劉邦鋒教
授、靜宜大學資工系李冠憬教授、國立臺南大學資工系陳宗禧
教授 

三、 常務監事、監事：國立中正大學副校長李新林教授、國立臺北
大學資工系張玉山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資工系鄧德雋教
授、國立東華大學資工系李官陵教授、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
館館長陳偉銘教授 

四、 秘書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簡銘伸教授 

列席者：國立中山大學雲端運算研究中心蘇香瑾小姐 



 
『台灣雲端計算學會第五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議程 

 
一、 主席致詞 

 
二、 報告事項 

1. 會務&財務報告。 
2. 主辦 2016 雲端運算與大數據研討會(2016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Conference)籌辦情形報告。 
 

三、 討論提案 
1. 案由：學會組織章程變更事宜 
2. 案由：第六屆理、監事委員會改選事宜 
3. 案由：CCBDA 2016 最佳論文獎評審事宜 
 

四、 臨時動議 
 

五、 散會 
 
 
 
會務聯絡人： 蘇香瑾 
電  話： 07-5252000 ext. 4335 
傳真：07-5254301 
e-mail：  
 
  



 

社團法人台灣雲端計算學會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5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 下午 12:00~15:00  

開會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系館 3 樓 309 會議室 

 出席人員：(理事)張瑞雄、許慶賢、楊竹星、金仲達、 

賴冠州、劉邦鋒、陳宗禧 

(監事)李新林、鄧德雋 

請假人員：(理事)鍾葉青、謝錫堃、彭勝龍、楊朝棟、 

趙涵捷、張西亞、李冠憬 

(監事)張玉山、陳偉銘、李官陵 

 主    席：李宗南理事長 

 紀    錄：蘇香瑾小姐 

 開會事由：召開第五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一、主席致詞： 

 

二、會務及財務報告： 

1. 會員招募情況(截至 105 年 6 月 23 日)： 

 新增常年會員 11 人，常年會員累計共 39 人 

 新增永久會員 1 人，永久會員累計共 105 人 

 學生會員累計共 4 人 

 新增團體會員 1 單位 

2. 辦理學術活動情況： 

 105/07/07~08 –主辦 2016 雲端運算與大數據研討會(2016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Analysis Conference)。 

 IEEE Cluster 2016, 2016/09/12~16 



 

三、提案討論： 

1. 提案：學會組織章程變更事宜 

決議：修正後通過並提第五屆第 2次會員大會討論（附件一）。 

2. 提案：第六屆理監事委員會改選事宜。 

決議：延至下次理監事會議再討論。 

3. 提案：CCBDA 2016 最佳論文獎評審事宜 

決議：由大會提供 15 篇候選論文資料，請委員審閱後進行線上投票，

統計最高票之五篇論文成為最佳論文獎。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 

  



附件一、 

 

台灣雲端計算學會章程變更對照表（初稿） 
預計變更後章程 現行章程 說明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

聘請諮議委員若

干人，針對本會

會務及發展提供

諮詢建議，其聘

期與理事、監事

之任期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

聘請名譽理事長

一人，名譽理

事、顧問各若干

人，其聘期與理

事、監事之任期

同。 

於第三章組織及職權，變更第

二十四條聘請名譽理事長、名

譽理事、顧問等職稱統一為諮

議委員，並說明職稱內容。 

 

 


